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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。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16 年 11月 9日，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与前

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前海方舟）、前海股权投资基金（以下简

称：前海投资基金）、北京智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北京智美）及李

金荣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书》。公司将持有的深圳威尔视觉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威尔视觉”）2.8%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权以人民币 1 元转让给前海方舟，

3%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权以人民币 1 元转让给北京智美，7.2%（其中 6%完成履

行出资义务，1.2%未履行出资义务）的股权以人民币 600万元转让给前海投资基

金，18.5%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权以人民币 1 元转让给李金荣。转让完成后，公

司持有威尔视觉 19.5%股权。 

根据公司章程及总经理工作细则，本次威尔视觉股权转让属于总经理权限范

围内，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转让部分深圳威尔视觉传媒有限公司

股权的议案》。 

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

注册地：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道北侧深圳城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3100MA7755NJ9H 

法定代表人：靳海涛 



成立日期：2015年 11月 12 日  

注册资本：10,000万元人民币 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创业投资及创业投资管理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末资产总额为 23,851 万元，所有者权

益为 2,261万元，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 0万元，净利润为-39 万元。 

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前海方舟 20%股权，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也是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之一。除此以外，公司与上述交易方之间不存在

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。 

 

2、前海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 

注册地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（入驻深圳市前海

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359507326P 

执行合伙人：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5年 12月 11 日  

类型：有限合伙  

前海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2015 年末资产总额为 131,480 万元，所有

者权益为 131,000万元，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0万元，净利润为 0.25万元。 

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 亿元（占比 1.395%）成为前海股权投

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的有限合伙人，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也是公司的前

十大股东之一。除此以外，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

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。 

 

3、北京智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 16号 1座 705室 

营业执照号：110105002164821 

法定代表人：任国尊 



成立日期：2006年 12月 26 日  

注册资本：6,000万元人民币  

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 

经营范围：制作、发行动画片，电视综艺，专题片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

（不含演出）；影视策划；电脑图文设计；网页设计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

广告；经济信息咨询；会议服务；承办展览展示活动；翻译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北京智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末资产总额为 63,944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

为 12,646 万元，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 12,625万元，净利润为 28万元。 

除本次交易外，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

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。 

 

4、李金荣 

身份证号：23010519641231133X 

住所：哈尔滨市南岗区顺益街 21号豪景座 15楼 A室 

除本次交易外，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

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。 

 

三、威尔视觉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注册地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科丰路 2号特发信息港 A栋 3楼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DE8YA49 

法定代表人：毛大栋 

成立日期：2016年 6月 8 日  

注册资本：10,000万元人民币 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

经营范围：音视频软件技术研发与应用；软件开发；数字内容服务；广告设

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；影视策划；视频和通讯设备、电子产品、计算机软硬件

的批发零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

2、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 

截至 2016年 10月 31日财务数据（单位：元） 

总资产   41,051,346.98 

净资产   40,690,922.89 

总收入 0 

净利润 -6,959,823.06 

3、公司于 2016年 6月 8 日以新设子公司方式取得威尔视觉 51%股权。本次

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

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本次交易前威尔视觉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
认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
实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出资比例 

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5100 2550 51% 

李金荣 3100 1550 31% 

沈兰芳 1000 250 10% 

周尚文 
500 250 5% 

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 150 3% 

合计 10000 4750 100% 

本次交易后威尔视觉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
认缴出资额

（万） 

实缴出资额

（万） 
出资比例 

李金荣 4950 1550 49.5% 

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950 1950 19.5% 

沈兰芳 1000 250 10% 

前海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 720 720 7.2% 

周尚文 500 250 5% 

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 150 3% 



北京智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300 0 3% 

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80 280 2.8% 

合计 10000 4750 100% 

 

4、本次股权转让将导致威尔视觉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公司不存在为

威尔视觉提供担保、委托理财，威尔视觉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情形。 

 

四、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 转让方（甲方）：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受让方（乙方）：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      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 

       北京智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李金荣 

2、产权转让标的：甲方持有的威尔视觉 31.5%股权 

3、股权转让价款：人民币 6,000,003元 

4、定价依据：注册资本原价转让 

5、支付方式 

乙方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天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转让款以现

金（或银行转帐）的方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。甲方转让给乙方的股权对应的出资

义务尚未实际履行的，乙方同意自其受让该股权之日，相应的出资义务将由乙方

一并承继。 

6、过户安排 

在乙方按照上述 5约定向甲方支付完股权转让款后，甲乙双方配合威尔视觉

向深圳市工商局递件并办理威尔视觉股权变更登记手续。 

7、协议生效 

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/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

章之日起生效。  

 

五、股权转让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

本着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，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引进业内知名且专业的战

略投资者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威尔视觉的股东结构，也更有利于威尔视觉未来业

务的发展，最终让公司在威尔视觉的投资收益最大化。 

本次交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和投资者

利益的情况，本次威尔视觉的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未来财务状况

和经营成果带来重大影响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．总经理办公会决议。 

2．股权转让协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


